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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24255.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阅准则第2101号－－财务报表审阅 （财会[2006]4号 二○○六

年二月十五日）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

行财务报表审阅业务，明确执业责任，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

财务报表审阅的目标，是注册会计师在实施审阅程序的基础

上，说明是否注意到某些事项，使其相信财务报表没有按照

适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，未能在所有重

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审阅单位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和现金流

量。 第三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遵守相关的职业道德规范，恪守

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的原则，保持专业胜任能力和应有的关注

，并对执业过程中获知的信息保密。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

按照本准则的规定执行财务报表审阅业务。 第五条 在计划和

实施审阅工作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保持职业怀疑态度，充分

考虑可能存在导致财务报表发生重大错报的情形。 第六条 注

册会计师应当主要通过询问和分析程序获取充分、适当的证

据，作为得出审阅结论的基础。第二章 审阅范围和保证程度 

第七条 审阅范围是指为实现财务报表审阅目标，注册会计师

根据本准则和职业判断实施的恰当的审阅程序的总和。 注册

会计师应当根据本准则确定执行财务报表审阅业务所要求的

程序。必要时，还应当考虑业务约定条款的要求。 第八条 由

于实施审阅程序不能提供在财务报表审计中要求的所有证据

，审阅业务对所审阅的财务报表不存在重大错报提供有限保

证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以消极方式提出结论。第三章 业务约定



书 第九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与被审阅单位就业务约定条款达成

一致意见，并签订业务约定书。 第十条 业务约定书应当包括

下列主要内容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